	北大馥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第二屆第一次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上午08:30時整

會議地點：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主任委員維晃　　　　　　　　　   　紀錄：林東盛    
應出席委員人數：7人      實到人數：7人
出席委員：張維晃、李峯松、潘其全、陳秀玲、凃朝卿、施青志、張偉民。
列席人員：傑明皇家總經理張寶亮
	壹、主席致詞：出席會議人數已達法定人數,會議正式開始。
貳、財務報告:99年10月財務報表待第一屆委員核閱後,另行公告。
叁、上期(第一屆)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略
肆、管理中心工作報告：詳如附表二
伍、議題討論
    議題一: 社區物管、保全交接工作進度詳情報告案。
    說  明：1.傑明皇家物管、保全已於11/1進駐。由於台灣國際物業財務尚未交接完成,該公司於交接會議中承諾於11/15日前會製作完成送回社區。
            2.傑明皇家物業工作進度報告詳如附表。
    決  議：1.俟11/15台灣物業交回財報及後續其他缺失補救情形再討論。           
            2.目前尚有兩個月勞務費及5000元違約罰款暫時保留。

            3.請深入瞭解生才建設交給社區感應扣明細，建立規範，非工作人員持
              有全通卡要刪除。用悠遊卡設定為感應卡要禁止。

    議題二：管理費由季繳改成月繳研討案。
    說  明：1.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二十一條, 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積欠應繳納之公共基金或應分擔或其他應負擔之費用已逾二期或達相當金額，經定相當期間催告仍不給付者，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得訴請法院命其給付應繳之金額及遲延利息。
2.為健全本社區財務管理正常運作,擬將管理費由季繳改成月繳。

    決  議：1.同意改為月繳，自100年2月起實施，本季仍維持(11、12、1) 一期繳款三個月。
            2.請管理中心公告逾期未繳費住戶對帳單,以利住戶核對。
            3.請管理中心瞭解合庫自動代扣繳管理費作業流程，以利住戶開戶繳款作業。
    議題三：就生才建設對社區應施作而未施作或應配置而未配置之公設之協議案。
    說  明：1.請各位委員集思廣益列出需求，或對圖說解讀有專長，再找出缺漏之處請生才建設補齊。
            2.保固期限在100年元月11日到期。

    決  議：1.有關簡易修繕工具，倘金額依規定在主委權限範圍內，視社區實際需求，經報請主委核定後，就進行採購，再於下次提報管委會追認。
            2.由主委和委員們出面向生才建設洽談有關此方面問題。
     議題四：社區游泳池聘請救生員及社區公共意外險續保研討案。
     說  明：1.檢附水世界泳池管理企劃案乙份。
             2.檢附新光產險保費報價案四份。
     決  議：1.請統計去年使用泳池人數及時間，作為開放時間長短參考數據，聘請救生員乙案。仍請繼續公開招商，於99.11.26前完成議價，以利泳池能儘速開放。
             2.社區意外責任險續保案要求保險公司將承保範圍除包括游泳池外，並須明文將「蒸氣室」、「烤箱」、「SPA池」及「其它公共設施」列入保險合約內。

3.向保險公司詢問後，如能將上述第2點之事項明文化於保險合約內，則同意選擇第二方案(每一個人身體傷亡理賠金額300萬，每一意外事故傷亡1500萬，每一意外事故財損200萬，最高賠償總額3400萬)
     議題五：社區委員職掌分工研討案。
     說  明：檢附範例一份請參考運用
     決  議：請各委員就相關資料比較後，於下次會議提出研討。
     議題六：社區管理辦法修正討論案。
     說  明：臚列社區現有管理辦法如後，請參閱運用。
     決  議：以第一屆規約為基準，增列財務管理辦法，於下次會議提出研討。
      議題七：第二次區權會決議事項執行研討。
說  明：第二屆區權會公共議題，共計有九項，臚列如附表請參考
序號
第二次區權會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方式
1
大公電是否取消各戶分擔，改為由社區管理費支出。說明：由於當初設定大公電是由各住戶分擔，如欲將大公電改由管理費支出，條文規定，需在集會時，提出並做出決議，才能進行更改，請住戶們進行表決。決議將大公電由原來各戶分擔改為合併由管理費支付。
請管理中心儘速洽電力公司辦理。
2
停車場之汽車停車位，是否可以擺放除汽車以外物品。說明：由於地下室停車位有人會擺放雜物以及機踏車，但沒有明文規定此行為是不可為的。為了社區住戶的權利以及社區的觀瞻，請住戶們決議是否同意在汽車位擺放汽車以外之物品。決議：為維護車道整潔，反對汽車位擺放，除汽車以外之物品（含腳踏車）。62票反對擺放汽車以外之物品（超過半數，通過提案）
請管理中心加強宣導並嚴格取締違規，請住戶遵守規約規定。
3
店面前空間為店面陽臺，是否同意擺放機車、腳踏車及其他物品。說明：因一樓店面前空間，一般人認為是屬於店面陽台的部分，於是於大會中提出商討，各住戶是否願意店面陽臺給予店家們擺放機車、腳踏車及其他物品。決議：為維護社區之觀瞻，反對店面前陽臺，擺放機車、腳踏車及其他物品。擺放者依照管理辦法進行規範。55票反對店面前陽台擺放雜物（超過半數，通過提案）
1.由管委會逐一拜訪各店家，請
  其遵照規約要求辦理。
2.收集店面區分所有權人的電
  子信箱，將各種宣導資料隨時
  傳送，同時請其協助要求所屬

  承租人遵守社區規定。
4
針對機車常常停置店面前，是否制訂相關辦法處理(如ㄇ字桿等其他方式)說明：學勤路一側所有人行道出入口，加裝ㄇ字桿，只允許人行與腳踏車進入，以進行管制並防止機車擺放於社區前公共空間。決議：為維護社區權益，先行以阻隔方式施行，請委員會後續討論相關對應措施及方式，並公告施行處理管制方式。55票反對停放機車於店面前（超過半數，通過提案）。
1. 設置告示牌，並向學勤路其他社區請教經驗，再陸續推動其他作為。

2. 請里長協助會同警力，對違規

機車進行拍照舉發。
3. 請里長向民代爭取水泥塑造之花盆擺設於前庭入口通道阻止機車進入。。
5
目前圍牆降低高度後，是否同意能延著圍牆種植(二葉松)類，以維持社區中庭之美觀。說明：社區圍牆修改後，明顯的高低落差，有礙社區的觀瞻，是否在圍牆周圍種植花草，以維持社區中庭的美觀。決議：授權第二屆委員與相關部門研議檢討
暫不考慮種植。
6
目前社區公設挑高區域，並未申請裝潢許可，是否同意申請？說明：因政府收到檢舉，檢舉本社區公設挑高區域並沒有申請裝潢許可。請住戶們表決是否同意補申請裝潢許可，以保障社區權益。決議：同意社區補申請裝潢許可，並同時授權第二屆委員會，與建設公司協商後續因生才建設公司未盡合格申請公設等問題，生才需就此負責完成合法設施及 流程。69票同意（超過半數，通過提案）
本案由生才建設負責完成。
7
請建設公司說明，公設門禁扣點機，安裝數量之問題。說明：建設公司說明，因不知管委會所需之數量為何，所以依生才標準做規劃。 決議：因公設設施需管制使用人數，但因門禁扣點機不好掌控及作業， 這方面有召開臨時會議，在住戶使用公設部分，採取人工方式進行管控。
本案既屬應配附未配附之設備，可作為與生才洽商之資料
8

請建設公司出席，說明二次工程及圍牆事件之問題。說明：建設公司說明:在圍牆部分，建設公司已將圍牆拆除，重新增設，圍牆的高度皆已符合規定，不造成違建。二工部份，當初在第一次管委會開會時有討論，是要照現社區的樣子還是另一備案，當時決議是朝現在目前看到的原先方式跟裝修。所以建設公司依照原設計，將D棟拆除重新製作，按照第一次臨時區分所有權人大會決議實施設計以及裝修。決議：經決議結果，因公共設施與原預售屋時所載內容不符，同意授權第二屆管理委員會與建設公司協商，並將相關協商過程告知住戶。56票同意（超過半數，通過提案）
先行個別接觸將資料蒐整資料後擇期再議。
9

關於社區相關缺失、修繕及安全性、設備增設費用等問題，是否授權第二屆管理委員會與建設公司協商，並將相關協商過程告知住戶。說明：當初建設公司有同意給予管委會一筆錢(金額至今尚未說明)做為社區提升公設設備、設施的費用，建設公司與管委會共同商討，如果是為必要性的設備，由建設公司支付。 如為管委會要額外增設之設備，建設公司不支付費用。決議：經決議結果，同意授權第二屆管理委員會與建設公司協商需處理之事項以及所使用之費用，並將相關協商過程告知住戶。53票同意（超過半數，通過提案）
請第一屆委員提出具體資料下次會議再討論，結果如何再併第八案辦理
陸、臨時動議

1.社區活存金額龐大，應儘速分成三筆，每筆200萬元，轉成定存，
決議：待第二屆管委會銀行印鑑變更辦妥，即可辦理。

2.社區所有合約之期限請確實列出明細，以免逾期或違約情事發生。

決議：請管理中心依規定辦理。
3.清潔員未穿制服及保全員上班不能抽菸，請管理中心應負督導之責。
4.收發信件登記要按照標準程序確實執行。
決議：請管理中心制訂標準作業程序，並確實做好。
5.大廳天花板漏水已維修完成，必須觀察是否確實穩當，以免一修再修。

決議：請管理中心加強注意，並隨時向管委會及建商反應。

6.社區內倘有小朋友騎乘腳踏車卻任意停放於公設內時(如健身房)，請保全人員隨時注意監視鏡頭，如有發現，要主動勸離，必免危險發生。
決議：請管理中心依規定辦理。
7.住戶反應晚間從交誼廳到D棟迴廊，感應燈太快熄滅，請設法改善。
決議：1.請將感應燈調整為1.5分鐘。2.再D棟旁迴廊頭尾加裝感應燈。
8.資源回收應包含塑膠袋，回收區請將擺放位置重新標示。
決議：請管理中心重新規劃布置。

9.D棟梯間有住戶擺放輪胎四枚，且已放置好些時日。

決議：請依規約執行勸導處理。

10.請收集店面戶區分所有權人及房客電子信箱，以利社區信息能即時通告。

決議：請管理中心速辦。

11.下大雨前請清潔員清理車道截水溝，確保地下室不要淹水。

決議：將截水溝內裸水頭改裝為高長型以免稍有樹葉就堵塞，並請管理中心注意清理。
12.頂樓景觀燈是否請在做測試。
決議：今天18：30~19：00再測試一次。如住戶再有反應，先詢問住戶是何原因，如經該住戶允許再至反應住戶家中實地了解後，再作研議。

13.電梯車箱中是否可以不放置公告(緊急事件除外)。
決議：1.待社區網站建構完成。2.住戶電子信箱收集較完備後再逐步撤除，以利觀瞻。

14.近來發現仲介人員帶客進入社區看屋時，即在社區內邊走邊抽菸、有住戶在使用公設時隨意進入參觀，使住戶有不受尊重的感覺、隨意到非受委託之樓層、隨意經由宴會廳穿越然後到D棟、直接由車道側門進入社區。
決議；請依仲介管理辦法要求，並請管理中心當面告知。如故意違犯。下次禁止進入社區。
15.瑜珈室軟骨頭坐墊，佔位置又用不上?
決議：先收藏起來。

柒、主席結論：今日會議討論事項較多，辛苦各位委員以及傑明皇家張總全程與會。爾後工作報告就不再會中討論，以E-mail討論之決議，再轉成工作交代社區主任執行即可。
捌、散會 
會議結束時間：11:30                         下次會議時間：


文件簽署：主任委員張維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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